关于印发《工程设计资质标准》的通知
建市[2007]86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北京市规委，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局，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
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我部制定了《工程设计资质标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原《关于颁发工程勘察资质分级标准和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的通知》（建设[2001]22号）中“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同时废止。其他有关规定与本标准不符的，以本标准为准。执行中有何问题，请与我部建筑市场管理司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工程设计资质标准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结合工程设计各行业技术工作的特点，制定本标准。  
    一、总　　则  
    （一）本标准分为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标准、工程设计行业资质标准、工程设计专业资质标准和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标准四个序列。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是指涵盖21个行业的设计资质；工程设计行业资质是指涵盖某个行业资质标准中的全部设计类型的设计资质；工程设计专业资质是指某个行业资质标准中的某一个设计类型的设计资质；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是指为适应和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对已形成产业的专项技术独立进行设计以及设计、施工一体化而设立的资质。  
    （二）工程设计综合资质只设甲级。工程设计行业资质和工程设计专业资质设甲、乙两个级别。根据行业需要，建筑工程、市政公用、水利、电力（限送变电）和公路行业可设立工程设计丙级。  
    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可根据行业需要设置等级。  
    （三）本标准包括煤炭、电力、化工石化医药、石油天然气、民用建筑等21个行业（见附表1 ：工程设计行业划分表）的相应工程设计类型及其规模划分（见附表2 ：各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各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四）工程设计范围包括本行业建设工程项目的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含厂（矿）区内的自备电站、道路、专用铁路、通信、各种管网管线和配套的建筑物等全部配套工程）以及与主体工程、配套工程相关的工艺、土木、建筑、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消防、安全、卫生、节能、防雷、抗震等。  
    民用建筑工程和一般工业建筑工程设计范围包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范围内的室外工程设计、建筑物构筑物设计、民用建筑修建的地下工程设计及住宅小区、工厂厂前区、工厂生活区、小区规划设计及单体设计等，以及上述建筑工程所包含的相关专业的设计内容（总平面布置、竖向设计、各类管网管线设计、园林绿化景观设计、室内外环境设计及建筑装饰、道路、消防、保安、通信、防雷、人防、供配电、废水、空调设施、抗震加固等）。  
    （五）本标准主要对企业资历和信誉、技术条件、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进行考核。其中对技术条件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内容为：  
    1 、已经实施注册且需配备注册执业人员的专业，对其专业技术人员注册执业资格及相应专业进行考核；  
    2 、尚未实施注册、尚未建立注册执业资格制度的和已经实施注册但不需配备注册执业资格人员（以下简称非注册人员）的专业，对其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职称、业绩和附表2 中专业设置规定的专业进行考核。以上非注册人员学历教育所学专业应与附表 2中专业设置规定专业相一致，或所从事工作的专业性质与规定专业相同。  
    （六）申请二个及以上工程设计行业资质时，应同时满足相应行业附表 2中专业设置或注册类型的配置，其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以其中的高值为准。  
    申请二个及以上设计类型的工程设计专业资质时，应同时满足相应行业附表2 中相应设计类型的专业设置或注册类型的配置，其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以其中的高值为准。  
    （七）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资质类型及考核指标由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和行业另行制定。  
    （八）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企业，可承担资质范围内相应工程总承包、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咨询等业务。并可按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专项工程设计业务。  
    二、标准  
    （一）工程设计综合资质  
    1 、甲级  
    1-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注册资本不少于6000万元人民币；  
    （3）近3 年年平均工程勘察设计合同额不少于10000 万元人民币，且近5年内2 次工程勘察设计合同额排名在全国列前50名以内。  
    （4）具有2 个工程设计行业甲级资质，且近10年内独立承担大型建设项目工程设计每行业不少于2 项，并已建成投产。  
    或同时具有某1 个工程设计行业甲级资质和其他3 个不同行业甲级工程设计的专业资质，且近10年内独立承担大型建设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4 项。其中，工程设计行业甲级相应业绩不少于1 项，工程设计专业甲级相应业绩各不少于1 项，并已建成投产。  
    （5）近10年内独立承担大型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或工程项目管理不少于2项。  
    1-2 技术条件  
    （1）技术力量雄厚，专业配备合理。企业从事勘察设计的工程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500 人，其中具备注册执业资格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少于200 人（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各不少于3 人）。  
    （2）拥有与工程设计有关的专利、专有技术、工艺包（软件包）不少于3项。  
    （3）近10年获得过国家级优秀工程设计、优秀工程勘察、科技进步三等奖（铜奖）及以上的奖项不少于3 项，或省部级优秀工程设计、科技进步三等奖及以上的奖项不少于6 项。  
    （4）近10年主编2 项或参编过5 项及以上国家、行业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定额、标准设计。 
    1-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完善的技术装备及固定工作场所，且主要固定工作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10000m2.  
    （2）有完善的企业技术、质量、安全和管理标准，通过ISO9000 族标准质量体系认证。  
    （3）具有与承担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或工程项目管理相适应的组织机构或管理体系。  
    （二）工程设计行业资质  
    1 、甲级  
    1-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600 万元人民币。  
    （3）近10年内完成所申请行业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1 项，或中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3 项，并已建成投产。  
    1-2 技术条件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申请行业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有10年及以上的设计经历，主持过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2 项，具备注册执业资格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当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中型及以上项目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3 项，其中大型项目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1 项，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1-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企业管理组织结构、标准体系、质量体系健全。  
    2 、乙级  
    2-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200 万元人民币。  
    2-2 技术条件  
    （1）专业配备齐全、合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申请行业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数。  
    （2）企业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有6 年及以上的设计经历，主持过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1 项，或主持过中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3 项，具备注册执业资格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当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中型项目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2 项，或主持过大型项目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1 项，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有完善的质量体系和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3 、丙级  
    3-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80万元人民币。  
    3-2 技术条件  
    （1）企业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有6 年及以上的设计经历，且主持过工程设计不少于2 项，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在主要专业及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当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2 项，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有较完善的质量体系和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三）工程设计专业资质  
    1 、甲级  
    1-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300 万元人民币（建筑行业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  
    （3）近10年内完成所申请行业相应设计类型大型工程设计不少于1 项，或中型工程设计不少于2 项，并已建成投产。  
    1-2 技术条件  
    （1）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有10年及以上的设计经历，且主持过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2 项，具备注册执业资格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当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中型及以上项目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3 项，其中大型项目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1 项，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1-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程场所。  
    （2）企业管理组织结构、标准体系、质量体系健全。  
    2 、乙级  
    2-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100 万元人民币（建筑行业不少于80万元人民币）。  
    2-2 技术条件  
    （1）企业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有6 年及以上的设计经历，且主持过中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3 项，或主持过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1 项，具备注册执业资格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在主要专业及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当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中型项目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2 项，或主持过大型项目工程设计不少于1 项，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有较完善的质量体系和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3 、丙级  
    3-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50万元人民币。  
    3-2 技术条件  
    （1）企业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总工程师应当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有6 年及以上的设计经历，且主持过工程设计不少于2 项，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在主要专业及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非注册人员应当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本专业工程设计不少于2 项，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有较完善的质量体系和技术、经营、人事、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四）工程设计专项资质  
    1 、资历和信誉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符合规定。  
    2 、技术条件  
    专业配备合理，每个主要专业的注册工程师或专业技术人员符合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的规定。  
    3 、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  
    （1）有必要的技术装备及固定的工作场所。  
    （2）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标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有效。  
    三、承担业务范围  
    （一）工程设计综合资质  
    1 、甲级  
    可承担各行业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其范围和规模不受限制。  
    （二）工程设计行业资质  
    1 、甲级  
    可承担本行业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其范围和规模不受限制。  
    2 、乙级  
    可承担本行业中、小型建设工程项目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工程设计业务。  
    3 、丙级  
    可承担本行业小型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任务。  
    （各行业资质建设工程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见附表2 ）  
    （三）工程设计专业资质  
    1 、甲级  
    可承担行业相应设计类型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其范围和规模不受限制。 
    2 、乙级  
    可承担行业相应设计类型中、小型建设工程项目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工程设计任务。  
    3 、丙级  
    可承担相应行业设计类型小型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任务  
    （各专业资质建设工程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见附表2 ）  
    （四）工程设计专项资质  
    承担规定的专项工程设计或设计任务，具体规定见有关专项资质标准。  
    （各专项资质建设工程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见附表2 ）  
    四、附则  
    （一）本标准“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指下列人员：  
    （1）注册人员：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包括结构（房屋结构、塔架、桥梁）、土木（岩土、水利水电、港口与航道、道路、铁路、民航）、公用设备（暖通空调、动力、给水排水）、电气（发输变电、供配电）、机械、化工、电子工程（电子信息、广播电影电视）、航天航空、农业、冶金、采矿/ 矿物、核工业、石油/ 天然气、造船、军工、海洋、环保、材料工程师；注册景观设计师；注册造价工程师；  
    （2）非注册人员：从事工程设计实践6 年以上并取得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工程师。其学历教育所学专业与“配备表”专业设置规定专业不一致，或所从事工作的专业性质与规定专业不相同时，按规定的专业考核（机场总体规划、总图、技术经济、概预算专业除外），且从事该专业设计时间不得少于8 年并提供相应业绩证明。  
    （二）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以下简称设计事务所）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由具备一级注册执业资格（或取得高级职称的），在当地有一定知名度的专业设计人员合伙设立，从事建筑工程某一专业设计业务的设计机构。  
    专业设计事务所注册资本不少于50万元。合伙人对设计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和连带责任。设计事务所资质标准的考核指标见附表2 “（二十一）建筑行业设计事务所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2 ）”。  
    （三）本标准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四）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